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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政办〔2019〕44 号

西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西峡县财政支持农业经营主体
融资担保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西峡县财政支持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担保风险补偿基金

管理办法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

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19 年 6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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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峡县财政支持农业经营主体
融资担保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河南省财政厅<构建“五位一体”支持模

式 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豫

财农〔2016〕189号）精神，为更好地发挥政府投入的调控引

导作用，吸引、撬动更多金融资本投入我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

改革领域，破解我县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、融资贵难题，经县

政府研究决定，设立县级财政支持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担保风险

补偿基金（以下简称“农业担保风险补偿基金”）。为规范农业

担保风险补偿基金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业担保风险补偿基金是指引导河

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省农信担保”）

等金融机构为县域内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担保服务，并对担

保风险给予一定补偿的政策性资金。

第三条 农业担保风险补偿基金使用坚持政府引导与市

场主导相结合、优化服务与防控风险相结合、加强监督与推进

创新相结合的原则。

第四条 省农信担保按照实际转入其专户的农业担保风

险补偿基金放大 6-10 倍的额度，为县域内农业经营主体在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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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。

第五条 县政府预算安排或统筹整合涉农资金，设立总规

模为人民币 1000 万元的农业担保风险补偿基金，目前已出资

650万元。根据县级财力状况，结合县域内农业产业发展现状

和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，以及省农信担保业务风险防控、服

务农业经营主体等情况分批转入，委托省农信担保负责管理。

第二章 服务范围和对象

第六条 农业担保风险补偿基金主要服务对象包括：家庭

农场、种养大户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、小微农

业企业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，国有农（林）场中符合条件

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。服务范围限定为粮食生产、畜牧水

产养殖、菜果茶等农林优势特色产业，农资、农机、农技等农

业社会化服务，农田基础设施，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一

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，家庭休闲农业、观光农业等农村新业

态。为防控风险严控担保额度，单个农业经营主体借款额度控

制在 10—200 万元之间，对适合大规模农业机械化作业的项目

可适当放宽限额，但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。

符合以上标准的担保额不得低于农业担保风险补偿基金

项下总担保额的 70%。

第七条 农业担保风险补偿基金不得开展任何非农业务，

谨慎开展单个经营主体贷款担保规模 300 万元以上的项目。优

先支持辐射面广、带动力强、与农户利益联结紧密的农业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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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龙头企业，以及实施农田基础设施等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项

目，单个经营主体担保贷款不得超过 1000 万元，特别是对跨

行业、混业经营的龙头企业要加大风险识别，严格控制担保额

度和担保规模。

第三章 各方职责

第八条 县政府成立以常务副县长为组长的西峡县政银

担三位一体融资贷款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工作领导小

组”）；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农业农村局作为领导小组的

具体执行单位，办公室成员由政府办、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

林业局、农机局、桃办、菌办、药办、扶贫办等部门主要负责

人组成。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负责农业担保风险补偿基金

的筹集、拨付和监管。指定由农业农村局履行项目推荐、项目

具体运作等相关事宜。

第九条 省农信担保负责制定农业担保风险补偿基金账

户管理办法，实行专户管理、专账核算、专款专用，保障资金

安全；选择合适的银行金融机构，推动合作银行积极开发适合

县域农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和服务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相应

简化信贷流程，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满意度，原则上农业

经营主体实际承担的综合信贷成本（贷款利率、担保费率及其

他各项之和）控制在 8%以内，如基准利率调整，按据实增减

数对 8%予以调整；制定农业融资担保基金的项目操作细则；

建立农业担保风险补偿基金统计报告制度，定期向县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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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报送业务规模、项目个数、风险控制情况等内容。

第四章 项目风险补偿机制

第十条 农业信贷担保项目所发生的代偿风险由省农信

担保、合作银行按照约定比例分担。农业担保风险补偿基金对

省农信担保为县域内农业经营主体项目发生的代偿给予补偿，

补偿比例为违约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的 40%，补偿金额以实际

转入省农信担保专用账户的金额为限。

第十一条 当农业经营主体出现违约时，合作银行向省农

信担保出具《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》。省农信担保应承担部分，

由省农信担保直接转入合作银行指定账户；其他合作金融机构

应承担部分，按约定执行。农业担保风险补偿基金应补偿省农

信担保的部分，由省农信担保扣划，并在五个工作日内向县领

导小组办公室出具《补偿资金扣划告知函》。

第十二条 各方补偿、代偿后，以省农信担保或合作银行

为主，负责向违约的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追偿，工作领导小组应

协调相关部门给予积极协助。追偿收回的资金，扣除追偿费用

后，按照农业担保风险补偿基金、省农信担保及合作银行各自

的风险补偿、代偿比例分别退还到各方账户。如果追偿收回的

资金不足以支付追偿费用，差额部分由各方按照风险补偿、代

偿比例各自负担，具体实施方式按照各方协商一致的方案执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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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扶持政策和监督检查

第十三条 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县相关部门建立健全部门

间联合惩戒机制，对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农业经营主体列入黑

名单，3 年内不得享受政府相关补贴政策。

第十四条 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县级财力和实际，探索推动

对农业担保风险补偿基金项下的贴息政策，打造良好的县域金

融生态环境。积极建立农业经营业主体借款公示制度，推动建

立涉农融资项目还贷应急周转金制度。

第十五条 省农信担保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3 个月内向

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《农业担保风险补偿基金年度运行

情况报告》，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。

第十六条 农业担保风险补偿基金接受审计、财政等部门

的监督检查。对违法违纪和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按照有关

规定严肃处理，并依法追究相应的民事、行政责任。构成犯罪

的，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西峡县政府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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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26日印发


